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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民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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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儿童福利机构收养儿童中患有各种残障性疾病儿童比例日渐增大，康复成为儿童福利机构越来

越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康复服务成效也对集中供养的残疾儿童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为保障残疾儿童的生存权、健康权和社会参与权，儿童福利机构需要不断强化康复功能，更需要标准化

支撑和指导特需儿童康复服务的规范化开展。鉴于儿童福利机构客观存在较大比例的孤独症儿童和唇腭

裂术后儿童，对康复服务有着特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制定相应的康复服务标准，补充完善儿童福利机

构康复服务标准化体系，为我省儿童福利机构全面开展康复服务工作提供规范化指导，进一步提升我省

儿童福利机构康复服务水平。

DB37/T XXX 拟由2个部分构成：

——第 1部分：孤独症儿童，旨在明确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设施设备、服务流程与要求、日常养

护服务等要求；

——第 2部分：唇腭裂术后儿童，旨在明确唇腭裂术后儿童的术后养护、 康复训练、心理支持、

服务评价及改进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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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机构康复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唇腭裂术后儿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唇腭裂术后儿童康复服务的基本要求、术后护理、康复训练、心理支持

以及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福利机构（以下简称“机构”）对唇腭裂术后儿童（以下简称“术后儿童”）开

展的康复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Z/T 010 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

建标145 儿童福利院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福利机构 child welfare institution

民政部门设立的，主要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未满 18 周岁儿童的机构。

3.2

唇腭裂 cleft lip and palate

一种胎儿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受遗传、环境及特定基因等影响，面部的唇部和（或）腭部组织未能

正常融合，而形成裂隙的常见先天性口腔颌面部发育畸形。

注：唇裂与腭裂可单独发生或合并存在，临床统称“唇腭裂综合症”。

4 基本要求

4.1 场所及设施设备

4.1.1 康复场所应满足术后儿童康复服务需要，设置康复评估室、语言训练室、集体活动室、起居室、

培训室等功能室，功能室应符合建标 145 的规定。

4.1.2 室内应采光充足、通风良好、空气清新、温湿度适宜，每日消毒。

4.1.3 应配备专业康复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康复评估工具，如 Frenchay 评定量表，汉语构音障碍评定法，S-S 法语言发育迟缓检查表；

——语言训练专业设备，如言语训练系统、言语矫治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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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设备，如唇腭裂专用奶具、乳胶餐具。

4.2 服务人员

4.2.1 应配备与术后儿童康复服务相适应的医师、言语康复治疗师、心理咨询师、护理员、社会工作

者等专业技术人员。

4.2.2 专业技术人员宜持有执业资格证书或具备相应资质。

4.2.3 机构应建立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和业务学习管理制度，每月至少开展 1 次业务学习。

5 术后护理

5.1 伤口护理

5.1.1 唇裂伤口养护：

——应每日使用生理盐水清洁伤口 2次～3 次，去除血痂和分泌物。清洁时动作应轻柔，注意观察

是否有红肿、异常分泌物等感染迹象；

——保持伤口清洁干燥；

——避免术后儿童抓挠伤口,必要时可使用手套或约束带，防止手部接触伤口；

——避免伤口受到外力碰撞，可使用唇弓辅助器具保护伤口。

5.1.2 腭裂伤口的养护：

——应每日使用生理盐水清洁伤口 3次～4 次，清洁时动作应轻柔；

——保持上身直立的喂养姿势，有助于减少液体流入咽鼓管。避免呛咳和呕吐。定期耳科检查，

遵医嘱进行听力筛查和耳科随访，及时发现和处理中耳炎问题。

——避免术后儿童大声哭闹或尖叫；

——如果术后儿童有持续性的咳嗽，应及时告知医护人员。

5.2 喂养护理

5.2.1 科学制订食谱，少量多餐，术后 2 周流质饮食，3周～4 周可半流质饮食。避免术后儿童食用腥

辣、油腻和刺激性的食物。建议食用高蛋白、容易消化、高维生素食物。术后儿童采用少量多餐的流质

饮食，如牛奶、清汤等。避免固体和有渣食物，如米糊、粥、粉、面等。

5.2.2 食物的温度宜为 32℃～38℃，喂食时手法轻柔，速度缓慢。

5.2.3 奶瓶喂食时，宜选用带有排气孔及节流器的“唇腭裂专用奶瓶”。喂食时采用坐姿或斜坐姿，

避免将奶嘴放置在裂孔的一边，且勿放置在裂孔处。喂奶后清洁口鼻周围残留的奶渍，特别是鼻腔入口，

可用棉签蘸温水轻轻擦拭，避免引起呛咳。

5.2.4 汤勺喂食时，应选用大小适中汤勺，喂食时将术后儿童抱在腿上或使其坐在椅子中。

5.2.5 定期测量体重，绘制生长曲线图。

5.3 口腔护理

5.3.1 每次进食后，使用棉棒沾生理盐水或煮过的冷开水清洗伤口，然后涂上抗生素药膏预防感染。

清理时应尽量避免刺激缺陷部位。

5.3.2 保持伤口清洁，避免感染。每日用生理盐水或专用漱口水漱口，轻轻擦拭口腔内的分泌物，尽

量避免刺激伤口部位。

5.4 面部护理

5.4.1 给术后儿童清洁前，应洗净双手。动作轻柔的用棉签蘸温水及时擦洗并涂上植物油。



DB37/T XXXX.2—XXXX

3

5.4.2 面部按摩。大拇指的腹部按在术区有硬结的部位，用一定压力反复画圈进行揉按，根据伤口情

况每日 5 次～6次，每次 1 min～3 min。

5.5 睡眠护理

5.5.1 应有专人陪护，避免不良睡姿，防止挤压到手术部位。

5.5.2 夜间睡眠过程中，发现术后儿童因伤口渗出的血液引起呛咳、呼吸困难、面色发青的情况，甚

至出现窒息，处理方法：

a) 迅速让术后儿童侧卧，不可垫枕头；

b) 解开术后儿童的衣领，一手固定面部，一手空心掌从其背部下方往上用力拍打；

c) 用棉签及时清理口鼻分泌物；

d) 及时告知值班医护人员。

5.6 其他护理

应按照MZ/T 010的相关要求开展理发、沐浴、更衣、排泄、修剪指（趾）甲等护理服务。

6 康复训练

6.1 一般要求

6.1.1 康复训练包括松弛训练、构音器官运动训练和构音训练。

6.1.2 松弛训练应在术后 1 个月～2个月伤口愈合基本无痛感时开始进行。

6.1.3 构音器官运动训练应在术后 2 个月～3 个月进行，训练项目包括呼吸控制训练、下颌及口唇控

制训练、舌的运动控制训练、腭咽闭合训练，训练可依次开展也可穿插进行。

6.1.4 构音训练于术后 3 个月～6 个月开始，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先从元音开始，然后再发辅音，

辅音要先从双唇音开始，然后向较难的音（软腭音、齿音、舌齿音等方向）进展。

6.1.5 康复训练时应观察术后儿童的反应，若发现其出现异常与不适时，应立即停止。

6.1.6 康复训练时应采用一对一训练，训练过程中适当调整术后儿童的情绪，采用休息和游戏交替的

方式进行。

6.2 松弛训练

6.2.1 可用手指、海绵棒、触觉刷(套在手指上)轻柔地按摩术后儿童口唇及软腭，软化伤口瘢痕，刺

激口唇及软腭的肌肉感知。

6.2.2 松弛训练时动作应轻柔。

6.2.3 术后瘢痕不再增生即可停止此项训练。

6.3 构音器官运动训练

6.3.1 呼吸控制训练

6.3.1.1 深吸气与吸气的控制训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训练前调整术后儿童姿势，使其处于放松状态；

——协助术后儿童屏住呼吸，在 2s～3s 后迅速恢复；

——先让术后儿童屏住呼吸 3s，然后逐渐延长至 5s、8s、10s。

6.3.1.2 口、鼻呼吸分离训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言语康复治疗师纠正术后儿童的异常姿势体位，闭住嘴巴用鼻吸气，再捏住鼻子用口呼气。

https://zhida.zhihu.com/search?content_id=163804646&content_type=Article&match_order=1&q=%E8%85%AD%E8%A3%82%E4%BF%AE%E5%A4%8D%E6%9C%AF&zd_token=eyJhbGciOiJIUzI1NiIsInR5cCI6IkpXVCJ9.eyJpc3MiOiJ6aGlkYV9zZXJ2ZXIiLCJleHAiOjE3Mzk5NDU4MjQsInEiOiLoha3oo4Lkv67lpI3mnK8iLCJ6aGlkYV9zb3VyY2UiOiJlbnRpdHkiLCJjb250ZW50X2lkIjoxNjM4MDQ2NDYsImNvbnRlbnRfdHlwZSI6IkFydGljbGUiLCJtYXRjaF9vcmRlciI6MSwiemRfdG9rZW4iOm51bGx9.lJF_jp3z23xJRMCLm2PkNo3xpYl7yHGrJyWLHvmBras&zhida_source=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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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前要停顿，以免过度换气，逐渐增加呼气的时间，在呼气时尽可能长时间地发“s”、“f”

等摩擦音；

——数周训练后，呼气时进行同步发音，坚持 10s。

6.3.2 下颌及口唇控制训练

6.3.2.1 控制口唇闭合的训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用冰块或冰棒对口唇及舌进行冷刺激；

——用刷子快速地（5次/s）刺激口周、口唇、下颌内侧；

——下颌过度张开时，用手轻轻拍打下颌中央部位及颞颌关节部位的皮肤；

——利用吸管或奶嘴，让术后儿童做回吸运动；

——练习用口唇将不同种类的食物摄入口中；

——练习用口唇吹纸条、吹羽毛、吹泡泡、吹哨子、吹喇叭、吹乒乓球等，遵循由简入难的原则。

6.3.2.2 下颌拾高训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术后儿童尽可能张嘴使下颌下降，然后闭口，逐渐加快速度，保持上下颌最大的运动范围；

——下颌前伸，缓慢地由一侧向另一侧移动，重复 5 次；

——对于有一定理解能力的术后儿童，可先阻止下颌做运动，让其用力抵抗，抵抗的方向和位置

根据下颌运动障碍的不同类型确定。

6.3.2.3 唇闭合、唇角外展训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双唇尽量向前撅起（发 u 音位置），然后尽量向后收拢（发 i 音位置），不发出声音，重复

数遍；

——逐渐增加轮替运动的速度，保持最大的运动范围。

6.3.2.4 腭运动训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练习张口、闭口，用力叹气；

——反复发短“a”音。

6.3.3 舌的运动控制训练

6.3.3.1 引导术后儿童将舌伸出口腔，做前后左右及环转运动。

6.3.3.2 若术后儿童舌的运动严重受限，言语康复治疗师可徒手以纱布握住术后儿童舌体，维持舌前

位置，保持舌体形态。

6.3.4 腭咽闭合训练

6.3.4.1 应让术后儿童主动吹气或做鼓腮运动等方法进行康复训练。

6.3.4.2 无法配合的术后儿童，可用被动训练法，言语康复治疗师帮助其闭上下嘴唇和鼻孔，向外呼

气，气体被迫充满口腔完成鼓腮运动。

6.4 构音训练

6.4.1 发音训练

6.4.1.1 陆续进行元音、双唇音、软腭音、齿音、舌齿音训练。

6.4.1.2 协调发声训练：连续发 8 个音节为一组，每次发 1个～2 个音节，换气后再次重复上述音节，

重复数次；待术后儿童连续发同一音节并完成后，把上述两个音节、三个音节或四个音节分别组合在一

起连续发声，发声时，确保每个音发声清晰可辨，再逐渐提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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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 增加发声力量训练：对于理解较好的术后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可将手放置于术后儿童中上

腹部，让其吸气，当术后儿童发声时言语康复治疗师向下快速轻压腹部，使其腹部反射性收缩，提高音

量，或让术后儿童进行深吸气后屏气，然后收腹将气流快速呼出或咳出，在呼出或咳出的同时发短声。

6.4.2 克服鼻音化训练

6.4.2.1 采用引导气流通过口腔的方法来集中和引导气流，若出现鼻漏气的现象，可用鼻夹夹住两侧

鼻翼，辅助封堵鼻腔。

6.4.2.2 连续发短促音节，舌根音的连续发声也可用来加强软腭肌力促进腭咽闭合。

6.4.3 反馈、自我认识训练

6.4.3.1 视觉反馈治疗（镜子实验）：指导术后儿童在镜子前观察自己的口型和舌位，模仿正确的发

音方式。

6.4.3.2 听觉反馈治疗：反复播放术后儿童的语音录音，与正确发音进行对比调节，矫正错误发音。

6.4.4 表达能力训练

6.4.4.1 可采取情景或动作指导术后儿童联合说出两个字的句子，锻炼其语言能力。

6.4.4.2 可采取复述故事的方法，提高术后儿童表达能力。

7 心理支持

7.1 心理评估与辅导

7.1.1 对处于 0 岁～3 岁的术后儿童，初步评估其个性和气质类型，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喂养方式，指

导护理员与术后儿童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和依恋关系。

7.1.2 对处于 4岁～7 岁的术后儿童，主要评估其行为问题、自我意识的发展和社会性发展。对术后

儿童进行容貌差异心理调适干预以及行为管理与自我认同的培养，通过阶梯式游戏治疗（平行→联合→

合作）促进社会化。

7.1.3 对处于 8 岁～18 岁的术后儿童，进行情绪、行为、自我意识等多维心理评估，重点开展容貌焦

虑专项干预，并进行艺术、沙盘、戏剧、阅读、松弛治疗等多元化心理治疗。

7.2 社会融合

7.2.1 鼓励术后儿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加其接触社会的机会。

7.2.2 链接社会资源，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促进术后儿童与社会不同文化之间的

交流与融合。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8.1 服务评价

8.1.1 应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并结合机构具体情况，制定评价方案，明确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

定期开展术后儿童康复服务质量评价。

8.1.2 质量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术后感染率≤2%；

——3 岁及以上术后儿童语言清晰度达标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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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计划执行率为 100%。

8.1.3 服务评价可结合机构综合评价开展专项评价，可采用自我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

8.2 服务改进

8.2.1 应根据评价结果，对康复服务中不达标的内容、方法实施预防和改进措施。

8.2.2 应及时总结康复服务中的优秀经验和做法，持续完善康复服务培训体系。

8.2.3 应关注术后儿童自身发展及社会发展对康复服务的新要求，及时调整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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